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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淳原为我行启东支行公司业务部员工，已于2020年2月29日与我行解除劳动合同；
冯海婷原为我行南通静海支行小微企业部员工，已于2020年2月29日与我行解除劳动合
同；陆文量原为我行启东支行综合管理部员工，已于2020年3月31日与我行解除劳动合
同；黄青原为我行如皋支行营业部员工，已于2020年3月31日与我行解除劳动合同；葛晨
原为我行南通城区支行营业部员工，已于2020年4月30日与我行解除劳动合同；姜剑峰原
为我行南通静海支行辖内南通城东支行员工，已于2020年4月30日与我行解除劳动合同；
陈琦原为我行南通开发区支行辖内南通观音山支行员工，已于2020年5月31日与我行解
除劳动合同；胡策原为我行如皋支行辖内如皋中山支行员工，已于2020年5月31日与我行
解除劳动合同；陈阳阳原为我行南通工农支行营业部员工，已于2020年6月8日与我行解
除劳动合同；尚春玲原为我行启东支行零售业务部员工，已于2020年6月30日与我行解除
劳动合同；仇海杰原为我行南通工农支行辖内南通东方支行员工，已于2020年6月30日与
我行解除劳动合同。

以上人员自与我行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起，其在外的行为均不代表我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2020年7月29日

声 明

晚报讯 濠河景区入夏以来，启秀园满
池荷花盛开，成为市民赏花游玩的绝佳胜
地。昨日，记者从市濠河管理处获悉，有市民
偷采荷花和莲蓬，不仅影响生态景观，也违反
了相关条例法规。

28日中午，市濠河管理处执法队员在映
红楼附近巡查过程中，发现一中年男子在启
秀园荷花池栈道上，手持自制工具正在摘莲
蓬，便立即上前将违法行为人控制。执法队
员清点后，发现该男子已偷摘莲蓬19颗，周
边几株荷花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经过现
场取证、笔录谈话等程序，市濠河管理处执法

大队对违法行为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其处
以损失额两倍的行政处罚。

根据《南通市濠河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
八条第四款规定，风景区内禁止破坏绿化设施，
违者可处损失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市濠
河管理处提示市民游客，偷摘景区荷花、莲蓬
的行为不仅破坏绿化景观，而且严重违反《南
通市濠河风景名胜区条例》规定，属违法行
为。希望广大市民赏荷时请“远观勿亵玩”，从
自身做起，杜绝不文明行为，共同呵护濠河景
区生态环境。

记者蒋娇娇 通讯员沙垠娥

晚报讯 一名女生利用暑期来到位于
崇川区文峰城市广场4楼的一家奶茶店打
工，未料，自述遭遇“语言暴力”，而且因为
讨要工资问题遭遇人身威胁。那么，此事
真相如何？7月28日下午，记者赶到涉事
店家实地采访，调查发现双方陈述的事实
颇有出入。

7月28日，女生小姜向南通12345政
府热线平台工作人员和本报投诉，反映她
在崇川区文峰城市广场4楼的“R&B巡
茶”奶茶店工作，7月14日在店内遭受到
店长以及其他两位男员工的语言暴力伤
害，他们针对她的长相、身材、名字进行讽
刺、侮辱，并且，休息时间也不平等，男生可
以休息女生却不行，因此她提出离职。却
没想到，店长认为员工只是和她开玩笑，认
为她在无理取闹，并且，要求她不要报警、
不要向劳动仲裁部门反映，否则不予发放
工资。

为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记者与小姜
进行了联系。她再次透露：“这家店的员工
很过分，扯下我戴的口罩，拿我的照片和本
人相貌进行长达半小时左右的所谓‘比对’
骚扰；而且，平时也取笑我的长相，而且嫌
我笨，学东西太慢，一骂就是半个小时
……”

28日，记者来到了“R&B巡茶”奶茶
店。店长看到记者上门，很是意外。他说：

“这个女生向政府热线和你们反映情况，令
我们很震惊，没想到我们付给了她工资，结
果还遭到了她的投诉。”店长继续介绍：“这
名女生是南通卫校的在读学生，她主动找到
我们店，希望利用暑期打工两个月。我们

‘一对一’安排师傅带她，在这过程中，作为
学徒的她做得不好，师傅肯定是要说的；因
为我们的奶茶产品有严格的质量要求，如果
做不好，产品不合格不仅客户不满意，也会
伤害我们店家的形象。至于她说有男员工
动手扯她的口罩并辱骂她，这怎么可能呢？
监控可以作证。”

奶茶店店长认为，这起事件的“导火索”
事实上在于小姜的突然离职。“通常情况下，
离职要提前一个月，并且，实习期内也是没有
工资的。这个女生在我们这儿做了仅仅三
天，就突然提出要离职，令我们措手不及；根
据有关规定，我们完全可以不发工资给她，可
是，考虑到她毕竟还是个在校女生，最终，我
们还是向她支付了三百多元工资。我们这样
做，是不是仁至义尽呢？”

一方认为在暑期打工期间遭受了难以忍
受的“语言暴力”，一方则表示这完全是子虚
乌有的一面之词。当日下午，记者了解到，政
府热线工作人员了解此事后，已将投诉向崇
川区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通报，调
查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记者周朝晖 实习生夏璠蕾 顾婧妍

晚报讯 一名男子在行窃后，居然主动
报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子事儿呢？7月28
日，记者从查办此案的民警处了解到，这名自
作聪明“演戏”的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依法予
以刑拘。

海安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值班民警前不
久接到孙庄街道夏岔村一村民报警，自称将
他人家中的一块玻璃和一个抽屉损坏，请求
民警帮助调解纠纷。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报警的竟是派出
所的“常客”、惯偷唐某。唐某在现场告诉民
警，当天下午闲着没事做，他便步行到了雅周
镇许家庄村一户人家，后来头脑一热，便将对
方家中窗户的玻璃和室内的抽屉砸了……

唐某描述的一系列“魔幻操作”引起民警
怀疑：暴雨天？步行？从孙庄到雅周？破窗入
室？……这哪里像纠纷，分明就是入室盗窃！

民警随即与指挥中心联系核实，得知涉

事当天下午，的确接到过相关入室盗窃的警情，
时间、地点与唐某的陈述一致。民警随即将唐
某带回派出所开展进一步调查。

原来，事发当日，男子唐某窜至海安市雅周
镇许家庄村十五组实施盗窃，看到一户村民家中
无人，随即寻机潜入，但翻找一圈发现没东西可
偷便悻悻离开。随后来到第二户村民家，撬窗进
入室内，但同样没找到可偷财物。他又转移到第
三户村民家中，从堆放柴火的墙洞钻进厨房，再
采取破窗入室方式潜入主屋，在窃得室内电风
扇、插线板、洗脸盆等物后，又返回到第一户村民
家中洗澡睡觉。下午4时许，睡得昏昏沉沉的唐
某被屋外来往村民的讨论声吵醒；唐某担心出门
被抓，遂一直躲在室内，直至天黑才偷跑回家。

返回途中，唐某担心事败，遂报警称将他人
财物损坏，试图“大事化小”、赔偿了事。不料，
意欲“演戏”避祸的唐某反倒露出了马脚，自投
罗网。 记者周朝晖 通讯员吉宏玲

晚报讯 崇川区段家坝小园居民小区
5幢楼2单元楼道前，长期堆满建筑和生活
垃圾，脏乱差令人难以忍受。

段家坝小园位于崇川区城南片区的段
家坝路50号，一期建于1996年，二期建成
于2002年，共19幢居民楼。目前该小区
多为外来人口和老年居民。

由于该小区个别居民漠视社会公共道
德，致使一些单元楼门的过道处、墙角边，
时常堆满建筑和生活垃圾，不仅损害了小
区的卫生环境，也影响了小区居民们的生
活质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段家坝小园5
幢2单元门口，常年被人扔满各式各样的
垃圾，迟迟没有得到及时清理，现场苍蝇
乱飞、蚊虫成堆，臭气熏天、脏乱不堪，附
近居民颇有怨言，希望相关部门好好管一
管。此前，本报新闻热线也多次接到举报，
但是，问题迟迟没有解决。

记者周朝晖 实习生夏璠蕾 顾婧妍

晚报讯 罗某等人购买了启东一家房
产公司的预售商品房，此后因未能按期支
付房款，与房产公司就解除合同一事闹上
了法庭。记者28日从启东法院了解到，
该院通过诉讼与仲裁衔接机制成功化解
21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将平均审查
期限缩短约35天，大大减轻了双方当事
人的诉累。

2018至2019年，罗某等25人分别与
启东市某房产销售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
同（预售），购买位于某旅游度假区的精装
修房。合同中约定了房屋总价、购买方分
期付款、每期应付房价款、逾期付款应支付
违约金或由出卖方解除合同等违约责任。

合同签订后，罗某等25人均按合同约

定支付了首期房款。今年受疫情影响，罗某
等人未如期支付房款。房产销售公司催要无
果后，便通知罗某等人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对合同中约定的解除合同条件是否成立，双
方相持不下，罗某等人告到法院。

启东法院梳理罗某等人提交的诉讼材料
后认为，这批案件属于仲裁可受理的民商事
案件。为尽快化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该院
引入仲裁解纷机制，一方面向双方当事人宣
传仲裁法律制度，告知其可依法选择仲裁方
式解纷，另一方面与南通市仲裁委员会对接，
对调解成功或同意仲裁的进入仲裁程序，反
之则进入诉讼程序。经多次协调对接，25件
案件全部进入仲裁程序，最终撤回申请4件，
调解成功21件。

诉裁对接机制是启东法院拓展多元解纷
机制的重要举措之一。依托诉裁交流沟通、
仲裁参与化解、诉裁衔接监督等工作机制，该
院2019年以来已化解商事纠纷百余起，充分
发挥法院在商事纠纷多元化解中的推动、参
与、规范和保障作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元、
高效、便捷的解纷需求。

通讯员吴燕燕 记者王玮丽

女生奶茶店打工遭言语侮辱？
称讨要工资时还遭遇人身威胁

居民楼过道时常堆满建筑和生活垃圾

段家坝小园环境脏乱差

法院诉裁对接快速解纷

21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调解成功

偷摘濠河景区莲蓬
一男子被行政处罚

男子行窃后竟主动报警
其实是担心败露而演戏，终落网被拘

楼道旁垃圾成堆。 记者周朝晖

▲偷采的莲蓬和工具。
▶执法人员现场控制偷采人。

沙垠娥


